
章程修正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和20XX年XX月XX日股东会决议，对原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第X章 公司注册资本

第X条 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XXX万元。

公司注册资本全部由股东认缴。

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第X章 股东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期限

第XX条 根据股东自主约定，各股东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和持股比例等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或者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期限
	持股比例（%）
	备注

	XXX
	XXX
	XX
	20XX-XX-XX前
	XX
	

	XXX
	XXX
	XX
	20XX-XX-XX前
	XX
	

	XXX
	XXX
	XX
	20XX-XX-XX前
	XX
	

	合 计
	XXX
	
	
	100
	


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在前款约定的期限内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在前款约定的期限内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

法定代表人签字：

                                         保定XXXXX有限公司

                                           20XX年XX月XX日

